
 

 

关于北京世纪安图数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超图软件”）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与北京世纪安图数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安图”或“标

的公司”）的徐毅靖、徐珩、康国红、文合永、陆文俊、陈辉及宁波超图道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7 位股东（上述股东以下合称“转让方”）签署了《关于

北京世纪安图数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或“本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9,300 万元收购北京安图 100%股

权。 

一、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执行情况 

1、北京安图就本次交易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取得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

并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双方已完成了北京安图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超图软件已持有北京安图 100%的股权。 

2、超图软件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将相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到指定的

银行账户。 

 

二、 承诺业绩情况 

根据超图软件与北京安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向超图软件承诺，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 2016 年-2018 年（下称“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和研发资本化费用后的税后净利润不少于下表所列金额，累计不少于 3,800

万元。 

单位：万元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承诺净利润 950.00 1,250.00 1,600.00 

 



 

 

业绩承诺期间，如果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累计超过 3,800 万元，且业绩承诺

期间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 3,800 万元，公司应按照以下方

式对标的公司现有管理层股东等人员进行现金奖励，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奖励金额＝（业绩承诺期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累计值孰低－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50%。 

业绩承诺期内，若标的公司未完成相应的业绩承诺，转让方全体股东应按照以下

方式补偿受让方：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数额＝（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实现净利润数额）÷当

期承诺净利润数额×当期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各方应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计算业绩承诺人当期须补偿的金额。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业绩承诺人当期应补偿的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取值为 0，业绩承

诺人当年无需进行补偿，同时前期已计算的补偿金额也不进行冲回。无论在何种情况

下，业绩承诺人对受让方补偿额总和不超过本次转让价款减去业绩承诺人为本次转让

已缴纳的税款总额的余额。  

本补偿金额首先从受让方最近一期应支付给业绩承诺人的本次转让价款中扣除，

剩余部分由所有股东在受让方通知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补齐。  

全体业绩承诺人按其于本协议签署时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共同承担该项补偿

义务。如果有股东违反第 6.3 款的规定离职，其业绩补偿义务在其离职后依然需要履

行。 

 

三、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审计的北京安图公司 2016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965.69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研发资本化费用以后的净利润为 965.60 万元，高出承诺数 15.60 万

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30.06 万元。 

 

四、 结论 

北京世纪安图数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了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 

 

五、 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批准。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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